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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臺中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1碎年少月 lθ 日

發文字號 :府授民宗字第ll碎0必7少7少上號

附件 :如公告事項一

主旨 : 告本府代為標售ll碎年度

依據 : 祀公業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例 )第 53條第1項 、祭祀公業
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碎條第6款 、第7條 。

公告事項 :

一

、本批代為標售土地(計 15筆 )之標示 、面積 、土地使用情形 、

他項權利設定 、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、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

地情形 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后清冊 。

二 、公告起迄日期 :自 民國ll碎年少月25日 起至ll碎年12月 25日 止

共3個月 。

三 ∴受理投標期間 :自 民國ll碎年12月 12日 起至ll碎年12月 26日 上

午少時止 ,寄達 「臺中大隆路郵局第ll0號信箱」 ,逾受理投

標時間寄達者 ,不予受理 。

四 、開標時間及地點 :民國ll碎年12月 26日 (星期五)上午l0時30分

於本府民政局開標室(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奶號惠中

樓6樓)開標 ,惟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而經相關單位

宣布停止上班 ,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1個上午 l0時 30分 同地

點開標 ,且不另行公告 。

五 、得參加投標之對象 :

(一 )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及建物之公 、才ㄙ法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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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 ,均得參加投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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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合灸黌午霪文母雷孟重重是援篷子姭窒套責≧是≧金

｜ ∵.資之公司參加投標
一
一

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一

響重穿矮穿雌
住宅及木樓冬開發或

之限制 ,且於 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

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之不動產為

經營 。

(三)標售一地為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項 第ll款所規定之耕地

,得參與投標 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3碎條規定之農民團

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。

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

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,依同法第1碎條第2項規定 ,

應於投標時主動在投標單內表明其身分關係 ,違反者 ,依同

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處罰 。

七 、有意投標者 ,請至本府民政局網站 (網址 :http出t〡〡螂 .CiVi1.

taichung.gOv.tw/)一 專區服務一祭祀公業土地代為標售專區

下載投標單 、投標信封及投標須知 ,或於標售公告之日起至

開標前1日 辦公時間 ,向 本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 (地址 :臺

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奶號惠中樓6樓 )領取 ,或繕附收

件人信封書明詳細地址且貼足回郵郵票函索(請 自行考量郵

寄作業時間 ,如 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 ,概不負責);並

請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 ,郵遞投標 。

八 、有關標售土地及建物最新土地使用管制情形 、地籍資料 ,請

投標人或主張優先購買權人 ,自 行向都市計畫 、建築管理 、

地政等相關機關查詢 ,並請自行前往現場查勘得否建築使用

並請自行依建築法規評估 。

九 、已達標售底價且標價最高者為得標人 ;價額相同時 ,以抽籤

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 ;惟決標後l0日 內 ,若有依規定行使

優先購買權者 ,自 得由其主張之 。

十 、得標人(或次得標人)得標後應繳納之價款 ,應 自接到本府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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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通知日起30日 內至指定經收銀行一次繳清。

十一、本公告依本條例第53條規定代替對優先購買權人之通知
,決標後之洪標金額將揭示於本府公告 (佈 )欄及本府民
政局網站l0日 ,符合規定之優先購買人未於決標後l0日 內

以書面向本府提出承買意思表示及繳納相當於保證金之價

款者 ,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。

十二 、相關權利人對標售之土地及建物有需依本標售辦法第19條

規定申請暫緩標售者 ,應於民國ll玝年12月 25日 前檢具理

由及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,逾期不予受理 。

十三 、標售之土地及建物一律按現狀辦理標售 ,其地上 、地下之

實普際情形及一切應辦手續 ,概由得標人自理 ,本府不負任

何瑕疵擔保責任 。

十四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。

十五 ‵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 ,以本府公告 (佈 )欄公告者為
準 。

十六、本標售案相關資料請至本府民政局網站 (網址 :h印s、㎞

w.civi1.taichung.gov.twO一 專區服務一祭祀公業土地代為標

售專區查詢 。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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